附件2 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材料受理

形式审核指引

一、纸质材料受理条件

（一）在网上审核通过名单中查询，名单联系省高企办谭攀老师提供，确认企业是否通过网上审核，网上审核通过后，才能受理纸质材料。

（二）退回企业，再次提交，须在最新名单中查询，确认企业是否通过网上审核，网上审核通过后，才能受理纸质材料。

二、基础形式审查

（一）申报材料内容须清晰可辩，高企认定申请书须带系统水印。

（二）材料双面打印、复印，左侧胶装，尽量简装为一本。

（三）左侧必须用企业名称作为书脊，核对材料封面的企业名称与左侧书脊名称是否一致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有目录，页码清楚。

三、申报材料内容检查
（一）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审核以下方面：

1.申请书封面为法定代表人签名、加盖企业公章。

2.主要情况表中，“基础研究投入费用总额”该指标一般企业不会涉及，应填0，如填报不为0的，应和企业再次确认；“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是否发生过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，严重环境违法”看选项是否误选“是”，应选“否”。

3.查验知识产权原件，按照知识产权汇总表顺序逐一核对，重点核对“授权日期”、“授权号”、“获得方式”是否与原件一致。

（二）查验企业依法成立的《营业执照》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，对比原件内容是否完全一致。

（三）知识产权证明材料

1.查验知识产权是否完整（包括证书、权利要求项、摘要），与原件是否一致。

2.知识产权为受让、受赠或并购方式的，查验申报材料中知识产权的权利所属人是否已变更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知识产权的专利权人为多方共有的，查验是否有共有方不以此知识产权申报高企的声明或证明材料。
（四）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、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，检查以下方面：

1.检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是否完整，并带防伪标识。
2.查验出具报告的中介机构是否在推荐名单里。未在推荐名单里的应附上符合资质的证明材料；如中介机构已经是明确没有资质的，申报材料无效，应予退回。

3.以上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必须为原件，均按各会计年度分开出具。

（五）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，检查中介机构审计/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是否完整（包括主表、附注、财务说明书）。

（六）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，检查以下方面：

1.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是否完整。

2.期间费用表中的“管理费用”下-“研究费用”的数据一般不能为0。

3.税表不能出现手写、涂改的痕迹，如确实为税务局专管人员修改，则在修改处加盖税务局公章。
（七）对涉密企业，须提醒企业将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，确保涉密信息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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